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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」相關計畫管
考規劃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例第2點規定、本會114年

12月16日工程技字第1140201140號函、114年12月24日工程
管 字 第 1140301025 號 函 及 115 年 1 月 6 日 工 程 管 字 第
1150300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了解災後重建計畫之執行情形，本會將納入「公共建設督
導會報」專案管控辦理情形，確保相關重建工程之推動。

三、另為掌握災後重建計畫項下之重建項目、子計畫及工作內容
之規劃與排程，請於核定計畫後一個月內將「災後重建計畫
經費與工作執行管考規劃」函送本會及至「公共工程雲端服
務網\工程雲端系統\馬太鞍溪重建管考」系統項下填報相關
工作及里程碑。

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衛生福利部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、企劃處、技術處、工程管理處(第一科、第二科、第三科、第五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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